請推薦本校教師參加「臺北市109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評選」名單

[bookmark: _GoBack]本校同仁如欲推薦教師參加「臺北市109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評選」，請於108年12月26日下班前將校內推薦表逕送人事室俾憑提教評會討論。另特殊優良教師推薦標準如附件，相關施計畫及評選作業注意事項俟教育局來函後將另行公告。


